
派件地址变更 - 条款及细则

1. 本条款及细则为《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的补充条款。寄件人或收件人若使用派件地址变更服
务，将在适用《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同时适用本条款及细则。寄件人同意及仅代表
收件人及/或任何对托寄物有任何权益之第三方同意本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本条款及细则所称之“客户”包括寄件人和收件人。

3. 在快件派送成功前，如客户要求更改派件地址或退回至原寄地，派送时效将会额外加工作天。

4. 客户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任何地址转寄至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网点自取（包括顺丰香港自营
网点、顺丰自助柜及顺丰合作点），均可豁免同城派件地址变更费。若客户转寄至上门派送地
址、或要求退回至原寄方（不论在原寄网点或原寄地址），均需要支付派件地址变更服务费。
每次更改派送地址均需要收取一次同城派件地址变更服务费，若改派地址为非香港特別行政区
本地地址则需要另外支付该程运费。

5. 客户若使用派件地址变更服务，顺丰将在派件时向收件人收取派件地址变更服务费，寄件人确
认收件人已清楚知悉并同意此约定，若收件人拒绝支付，顺丰有权向寄件人和/或收件人追讨
该费用。

6. 派件地址变更服务费的收费标准一般以港币报价，若寄件人付款地区为非香港特别行政区，该
收费标准将按港币报价为基准、按照顺丰官方网页展示的汇率相应转化为付款地区的货币进行
收费。

7. 顺丰有绝对酌情权决定是否提供或在任何时候撤回偏远区域上门收件和/或偏远区域上门派件
服务，并保留随时更改本条款及细则的权利，而无须另行通知，任何修改在顺丰官方网站上发
布时立即生效并具有约束力。

8. 如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规定被任何法院或其他有权力机构裁定全部或部分无效或不可执行，本
条款及细则的其他规定和受影响的规定的其他内容仍然有效。未能或延误行使本条款及细则下
任何条款亦不会构成对该条款的弃权。



9. 本条款及细则均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予以规管及解释。客户和顺丰均同意遵守香港特别行

政区法院的专属司法管辖权。

10. 顺丰保留更改本条款及细则的权利，而毋须另行通知。

11. 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义，一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12. 如有任何争议，顺丰速运保留最终决定权。
(2023 年 7 月版）


